
署
湖
南
长
沙
府
长
沙
县
正
堂
加
十
级
。
纪
录
十
次
谢
，『
为
存
真
杜

冒
，
造
册
备
查
事
，
案
奉
府
宪
札
开
，
奉
布
政
司
翁
，
札
开
，
奉

抚
部
院
吴
，
札
开
。

嘉
庆
二
十
四
年
四
月
初
五
日
，
准
衍
圣
公
府
咨
开
：

嘉
庆
二
十
四
年
二
月
二
十
四
日
，
据
世
袭
翰
林
院
五
经
博
士
曾
纪

连
申
称
：

职
族
家
谱
载
，
宗
圣
曾
子
十
五
代
嫡
孙
名
据
，
由
东
迁
南
。
迨
传

至
御
史
庆
，
生
二
子
，
长
伟
次
骈
。
明
嘉
靖
间
，
职
祖
质
粹
，
骈

后
也
，
诏
归
嘉
邑
，
世
袭
博
士
。
为
东
宗
房
。
伟
后
知
州
芝
，
徙



楚
宁
乡
，
为
南
宗
房
，
即
前
请
袭
博
士
衍
詠
之
租
。
海
内
老
谱
，

历
以
宗
子
之
例
，
南
宗
设
局
，
东
宗
查
核
，
东
宗
盖
以
钤
记
，
南

宗
州
同
曾
闻
迪
。
恭
将
世
宗
宪
皇
帝
钦
赐
『
省
身
念
祖
』
四
字
图

章
，
逐
页
盖
，
以
杜
混
冒
。

嘉
庆
十
六
年
，
湖
南
升
抚
宪
景
，
批
准
通
饬
』
机
能
伤
：
必
须
衍

圣
公
府
暨
翰
博
印
谱
，
方
准
优
免
。』
十
七
年
，
湖
南
藩
宪
朱
，
详

请
抚
宪
广
，
批
准
通
饬
：『
必
须
南
宗
衍
詠
逐
页
戳
盖
「
省
身
念
祖
」

图
章
，
以
杜
串
弊
，
抽
闻
异
种
。』
十
九
年
，
湖
南
藩
宪
翁
，
札
开
：

十
八
年
奉
前
护
抚
宪
陈
，
严
锄
同
姓
不
宗
，
捏
谱
冒
免
，
义
子
赘



婿
，
无
谱
混
免
。
除
通
饬
各
府
、
厅
、
州
、
县
外
，
另
札
宁
乡
县

学
，
协
同
南
宗
查
照
印
谱
，
给
牌
造
册
，
移
明
各
处
，
遵
照
优
卹
，

勿
任
素
宗
逃
差
，
各
在
案
。

立
法
虽
良
，
而
各
县
捏
造
谱
本
，
妄
希
优
免
，
仍
复
不
少
。
如
御

史
庆
，
生
二
子
，
或
捏
为
利
、
运
、
骈
、
伟
四
子
，
或
捏
为
利
、

教
、
骈
、
伟
、
运
五
子
，
或
捏
为
骥
、
骈
、
伟
、
种
、
毫
、
静
六

子
。
南
丰
第
三
子
纲
，
生
虑
、
虑
生
是
，
或
捏
虑
生
华
徙
楚
，
或

捏
虑
生
炳
徒
粤
。

延
福
延
构
、
延
鐸
本
略
后
，
或
捏
为
珪
裔
，
或
捏
为
旧
孙
。
至
於



延
世
，
本
三
十
六
代
；
洪
立
，
本
三
十
八
代
；
廉
二
，
本
五
十
五

代
；
材
福
，
本
五
十
七
代
老
谱
昭
然
，
岂
可
任
意
加
减
，
竟
有
历

未
共
谱
者
，
自
行
捏
造
，
诈
称
两
宗
修
给
。
地
方
官
长
无
从
稽
查
，

得
以
妄
希
优
免
，
致
生
讼
事
。
若
不
适
册
严
查
，
则
恐
弊
生
更
无

已
矣
。

为
此
，
恳
祈
爵
宪
鸿
慈
赏
准
，
咨
请
湖
南
抚
宪
即
行
宁
乡
县
学
，

遵
照
藩
宪
前
札
，
协
同
南
宗
曾
衍
詠
严
查
谱
牒
。
果
无
素
乱
之
处
，

一
面
移
明
各
处
，
一
面
造
具
名
册
，
赍
送
职
署
，
申
请
爵
宪
咨
明

转
饬
到
县
，
方
准
优
免
。
其
同
姓
不
宗
之
人
及
派
系
不
明
，
代
数



不
符
，
自
不
便
任
其
混
请
优
免
，
理
合
中
诸
爵
宪
一
并
咨
明
通
饬

示
禁
。
等
情
到
本
爵
府
。

据
此
，
查
曾
氏
支
派
甚
多
，
难
免
混
淆
捏
造
、
冒
免
差
之
弊
。
拟

合
据
情
咨
会
查
照
，
文
会
事
理
，
希
即
通
饬
各
府
县
并
宁
乡
学
，

造
移
示
禁
，
以
杜
冒
免
之
弊
。
等
因
到
本
部
院
，
准
此
，
查
圣
贤

后
商
，
应
否
优
免
杂
派
差
徭
，
全
以
有
无
印
谱
为
据
。
前
据
陆
续

详
请
优
免
者
，
均
有
谱
牒
同
赍
至
，
孰
真
孰
假
，
原
不
能
辨
，
迨

经
批
准
后
，
即
有
冒
裔
濫
邀
控
告
者
，
更
有
龙
阳
县
人
曾
纪
运
等
，

与
丁
宏
久
等
，
评
讼
赴
京
呈
控
。
若
非
咨
明
山
东
。
转
取
南
宗
宗



圣
老
谱
核
对
焉
成
信
？

即
现
据
邵
阳
县
以
曾
等
，
前
己
详
准
优
免
，
今
查
止
有
新
谱
，
并

无
印
谱
呈
验
，
由
司
详
请
注
销
在
案
。
是
假
冒
优
免
，
殊
干
功
令
。

今
接
准
爵
府
来
咨
，
自
应
沏
（
古
作
动
词
用
，
通
『
彻
』）
底
清
查
，

以
杜
冒
滥
优
免
之
弊
。

合
行
饬
遵
。
为
此
，
仰
司
官
吏
即
便
查
照
来
文
，
出
示
通
行
晓
谕
，

井
饬
各
府
、
州
、
县
遵
照
。
嗣
后
，
凡
有
呈
请
优
免
杂
派
差
徭
者
。

即
取
具
宗
图
同
谱
本
，
先
行
移
咨
宁
乡
县
学
，
协
同
南
宗
曾
衍
詠

核
对
老
谱
。
如
果
派
系
代
数
相
符
，
即
赍
送
东
省
翰
博
处
，
覆
加



详
核
，
由
衍
圣
公
府
咨
覆
到
日
，
再
行
办
理
。
若
该
学
等
核
对
不

符
，
显
有
假
冒
情
弊
，
即
行
移
覆
，
饬
令
呈
请
之
人
，
将
伪
造
之

谱
更
正
，
优
免
之
案
注
销
，
并
交
地
方
官
照
例
治
罪
。
仍
饬
各
该

县
查
明
，
如
有
从
前
详
准
优
免
者
，
亦
将
原
案
宗
图
造
册
移
送
宁

乡
县
学
，
协
同
南
宗
确
实
查
明
办
理
，
以
杜
冒
滥
而
绝
讼
端
。
勿

任
狗
（
与
『
徇
』
通
）
延
，
切
切
。
等
因
到
府
下
县
，
奉
此
合
行

出
示
晓
谕
，
为
此
示
：

仰
曾
姓
人
等
知
悉
，
嗣
后
凡
有
呈
请
优
免
杂
派
差
徭
者
，
必
须
绘

具
宗
图
同
谱
本
呈
投
，
以
凭
移
送
宁
乡
县
学
，
会
同
南
宗
曾
衍
詠



核
对
老
谱
，
如
果
代
数
相
符
，
即
赍
送
东
省
翰
博
处
覆
加
详
核
，

由
衍
圣
公
府
咨
覆
到
日
。
再
行
办
理
。
如
核
对
不
符
，
即
系
假
冒
，

照
例
治
罪
。

如
有
从
前
详
准
优
免
者
，
亦
即
将
原
案
宗
图
谱
本
，
赴
县
呈
明
，

以
凭
造
册
移
送
宁
乡
县
学
，
协
同
南
宗
确
实
查
明
，
以
杜
冒
滥
。

勿
违
特
示
！

右
仰
通
知
。

嘉
庆
二
十
四
年
五
月

日

示
各
州
县
示
同


